
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

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主任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程

司
副處長 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副局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 公園管理維護
已開闢公園或認養改造公園涉及收

受設施物捐贈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公園綠地行道

樹管理

公園綠地設施及行道樹管理維護相

關法規之訂定及修訂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化局

法務局

有關受保護樹

木業務時需加

會文化局

甲
公園綠地行道

樹管理

公園綠地各項活動場地收取使用費

基準之訂定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財政局

甲 園藝展覽
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共同業務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(授權

指定執行機關、簽訂契約及後續履

約管理)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財政局

甲
公用不動產提

供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無償使用：

訂定（修正）使用借貸契約

符合「臺北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辦法」第7條情形者，公用不

動產房地得無償提供非營利使用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財政局

法務局

工程配

合科

甲
公用不動產提

供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無償使用：訂定（

修正）使用契約

依據本府96年5月7日府授財產字第

096331385500號函，經管市有不動

產提供本府各機關、學校公務使用

且雙方已協議完成之案件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甲

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以下情形簽報移請建管處依規定查

報拆除：

(一)屬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（

以下簡稱違建處理規則）所定違章

建築

(二)占建物(含寺廟)現況屬既存違

建，經本處協調占用人自行拆除仍

不配合者

(三)占建物(含寺廟)屬84年1月1日

以後之新違建，經本處協調占用人

自行拆除仍不配合者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民政局

(寺廟)

建管處

甲

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案情特殊，專案簽報本府核定其他

適當處理方式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財政局

法務局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圓山所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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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
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無人管理之寺廟經評估無臺北市寺

廟使用市有土地處理要點第3點第1

項之情形，並經所在地區公所查核

確屬公眾信仰暫不宜移除者，簽報

以現況列管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民政局

財政局

甲 共同業務 爭訟案件之處理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\或重大爭議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27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。

甲 共同業務 聘任律師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推薦律師人

選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37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

甲 共同業務 選定仲裁人

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金額新臺幣

1,000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之

選定仲裁人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38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。

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協議賠償金額超

過五十萬元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乙 共同業務 選定仲裁人

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且非重大爭議案件之選

定仲裁人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臺北市政府所

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

項第38點

乙
共同業務 國家賠償案件移請工務局所屬其他

賠償義務機關之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秘書室

乙 共同業務 編擬中程計畫及年度預算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
共同業務 工程委託規劃、設計、監造須專編

預算陳報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
共同業務 違反水利法或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

條例罰鍰債權憑證辦理註銷
擬辦 V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房地被（含寺廟）占用之申請案

件：

(一)占用轉租用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臺北市市

有公用不動產

被占用處理作

業要點及臺北

市寺廟使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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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
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房地被（含寺廟）占用之申請案

件：

(二)暫以按期繳納無權占用使用補

償金方式處理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臺北市市

有公用不動產

被占用處理作

業要點及臺北

市寺廟使用市

有土地處理要
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申請（含寺廟）分期攤繳使用補償

金

(期距外)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臺北市市

有公用不動產

被占用處理作

業要點及臺北

市寺廟使用市
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寺廟經都市計畫書載明或經提具相

關文件可資證明本府同意遷建、移

設或保留於市有土地者，得簽訂有

償提供使用契約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臺北市寺

廟使用市有土

地處理要點。

乙
公園擴建工程 公園、綠地、廣場擴(改、整、修)

建工程之規劃事項。
擬辦

V
V V V V V V 核定

乙

公園、綠地、

廣場、行道樹

管理

管理維護重大變更事項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未達500萬元變更設計原則簽(含

未涉及契約價金變動之變更)

擬辦 V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達500萬元以上,未達1000萬元變

更設計原則簽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達1000萬元以上變更設計原則簽 擬辦 V V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變更設計簽及修正契約總價表及新

增議價底價表 擬辦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變更後總價表及議定書

擬辦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修正契約總價表用印

擬辦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監驗人員之指派 初驗人員指派函 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監驗人員之指派 正驗人員指派函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結算明細表核章 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第一階段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履約計

分表函。
擬辦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第二階段竣工計價文件與第三階段

解除履約保證及決算書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
共同業務 不超過原列法定預算百分之二十以

下之經費勻支流用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公園新建及擴建工程委託設計及測

量之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其他 工程、財物、勞務採購案發包

履約爭議派員及履約爭議標的金額

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

議案件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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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共同業務 爭訟案件之處理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議案件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臺北市政府所

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

項第27點

丙 共同業務 聘任律師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議案件推薦

律師人選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臺北市政府所

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

項第37點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國賠訴訟案、求償責任調查意見

函、國賠會開會通知單派員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國家賠償事件案期展延 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本處處理意見陳報函(拒絕賠償之

提會確認函)、自認有賠償責任之

協調會通知單、國賠移案

擬辦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協議成立或不成立函及請撥書、國

賠撤回函；本處處理意見陳報函

(提會審議之調查意見函、補充意

見函)

擬辦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國賠調查階段相關事務函文、國賠

會審議後拒賠函
擬辦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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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檢討廠商或公務員相關責任 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丙 國家賠償
未檢附新事證而重複請求賠償之國

賠案件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申請人為里長函復文 擬辦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非里長申請，活動人數未達500人

之案件函復文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非里長申請，活動人數500人以上

未達1000人之案件函復文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非里長申請，活動人數1000人以上

未達3000人之案件函復文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

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非里長申請，活動人數3000人以上

或申請天數7日以上之案件函復文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場地使用申請案件案撤消申請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核退保證金 擬辦 V 核定

丙
共同業務 公園綠地行道樹管理之相關技術特

定規範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，未達5000

萬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5000萬元以上，未達2億

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2億元以上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勞務及財物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勞務及財物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委(受)託代辦 准駁決策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委(受)託代辦 後續業務 擬辦 V V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接管事項 公園接管會勘、會驗人員指派與紀

錄簽報及公有空地認養契約簽訂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接管事項 公有空地接管函請土地機關簽代管

契約
擬辦 V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分標簽與成立評

選會及工作小組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會計室

政風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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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工作小組會議通

知單及紀錄、契約裁罰及違約處

理、設計圖說(審查會議通知、紀

錄、來文核備)、會勘開會通知及

紀錄、計劃書(品管、施工、營建

剩餘土方)

擬辦 V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設計圖說核定、

評選會議紀錄及結果核定(查核金

額以上)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出席委員敦聘

函、開會通知單、評選會議紀錄及

結果核定(未達查核金額)、履約爭

議協調會議通知及紀錄、技術服務

案設計責任檢討
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及預約維

護-開(竣)工報告表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估驗計價單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室

政風室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委託經營管理維護、整建、預約維

護及技術服務案-通知施做施工方

式調整等文書往來;維護預約工程-

施工單來文核備、竣工查驗、工程

保活(保固)查驗

擬辦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擴(改、整、修)建工程之規

劃、設計、招標、施工事項

維護預約工程-工程司指派通知

單、開(竣)工報告單、工程相關資

料核備

擬辦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各項機具財產設備及建築物之

管理維護事項

機具、車輛維修單
擬辦 V 核定 秘書室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各項機具財產設備及建築物之

管理維護事項

財產移撥(移交清冊、簽辦單)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、草坪、花卉、樹木之養護事

項
擬辦 V 核定

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各項設施維護材料、育樂器材

之請購、配置、修護及補充事項

未達1萬元之請購單簽核

擬辦 V 核定 秘書室

丙 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各項設施維護材料、育樂器材

之請購、配置、修護及補充事項

1萬元以上，未達15萬元之請購單

簽核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各項設施預算資料之提供及運

用控制事項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受理認養事項 公園認養申請、會勘

擬辦 V 核定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受理認養事項 公園認養訂契約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受理認養事項 認養改造案(未涉及設施物之捐贈) 擬辦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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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天然災害善後處理事項

擬辦 V V 核定

總工程

司室

會計室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損壞賠償處理事項 賠償協調會議通知與紀錄及函請當

事人至本處繳納賠償費
擬辦 V 核定

秘書室

會計室

丙
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損壞賠償處理事項 函送和解書

擬辦 V V 核定
秘書室

會計室

丙 公園管理維護 公園花卉、樹木引種培育及應用事

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公園管理維護 已開闢公園收受設施物捐贈事項 會勘通知及紀錄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公園管理維護
已開闢公園收受設施物捐贈事項 他機關設置設施簽辦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公園管理維護
已開闢公園收受設施物捐贈事項 捐贈設施圖說審查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園管理維護
有關公園維管之局處協調會議 擬辦 V V 核定

丙

園藝展覽 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府級活動工作小組會議開會與紀錄

核定、行銷採購招標文件核定及函

送府級活動交維計畫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

園藝展覽 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府級活動籌備會議開會與紀錄核

定、展覽行銷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簽

辦、展覽經費分標採購簽核、檢討

會議開會及紀錄核定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

園藝展覽 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府級活動展覽行銷採購評選會議開

會與紀錄核定、小額採購簽、各項

經費核銷

擬辦 V V 核定

丙
園藝展覽 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府級活動與各單位協調之公函(協

調宣傳海報、捷運託播檔期等)
擬辦 V 核定

丙
園藝展覽 大型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府級活動函請各單位提報敘獎名額

及函告各單位敘獎核定額度
擬辦 V 核定

丙

園藝展覽 其他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請各單位提報前一年度展覽成效與

本年度預定展覽名稱、展期及預估

經費

擬辦 V 核定

丙
園藝展覽 其他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展覽經費分配簽核、會議開會及紀

錄核定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乙 園藝展覽 其他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丙
園藝展覽 其他園藝展覽之籌備及展出事項 局(處)級活動展覽採購需求簽核及

核銷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開會通知單 擬辦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會議紀錄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他機關回復 擬辦 V V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單純者) 擬辦 V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複雜者)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案情單純或本處為協辦機關之開會

/會勘通知、會議紀錄，他機關回

復且無涉本處業務者

擬辦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議/會勘

通知、會議紀錄(得由單位派員，

或與其他科室單位共同出席者)
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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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勘通知、

會勘紀錄(需核派單位主管層級以

上長官出席，或案情重要、複雜需

經處長裁示、知悉者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文件蓋用處印 一般性、例行性案件用印案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本處主辦、合辦、協辦活動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古蹟與文化資產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府級、局級會議出席及會議紀錄 紀錄有本處待辦事項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府級、局級會議出席及會議紀錄 紀錄無本處待辦事項、例行性會議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非營利性場地提供本府所屬機關

主、合辦營利性活動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(辦理

招商前置作業、簽訂契約及後續履

約管理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涉全處公園管理事務一致性決策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生態化暨分區管理推動計畫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防疫(登革熱等病媒蚊防治) 府級防疫會議紀錄、防疫決策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防疫(登革熱等病媒蚊防治) 例行性報表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契約變更用印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補繳履約保證金函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區級防災會議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場地使用之申請事項 綠化教室借用 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評鑑會議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竊盜損失及提起訴訟案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訴願業務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區公所函文以工代賑相關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本處轄管樹木遷移事項 同一街廓或公園遷移3株以下樹木

者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本處轄管樹木遷移事項 同一街廓或公園遷移4株至6株樹木

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本處轄管樹木遷移事項 同一街廓或公園遷移7株至9株樹木

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本處轄管樹木遷移事項 同一街廓或公園遷移10株以上樹木

者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占用人有增建、改建等擴大占用行

為，經通知占用人限期拆除仍不配

合者，通報都發局

擬辦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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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申請土地複丈，測量界址及測繪地

上物使用面積
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查調占用人資料 函請稅捐(房屋稅籍)、地政(土地

及建物產權)、戶政(設籍及門牌初

編)等機關查詢資料

擬辦 V 核定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查調占用人資料 寺廟占用，函詢民政局查調其實際

管理人、現況列管及立案情形

擬辦 V 核定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依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，邀集占用

人辦理現場會勘

擬辦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發函占用人(含寺廟)追收最近5年

或占用期間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並

限期騰空返還

擬辦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減收之核定 市有財產占用人於本處提起訴訟前

，依照所訂期限騰空返還

擬辦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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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減收之核定 國有財產於民國98年9月24日以前

被占用，已進入訴訟程序，於一審

判決前，占用者騰空返還者，得依

個案情形酌予減收，並辦理訴訟和

解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免收之核定 市有財產於85年1月1日前被占用，

訴訟繫屬前，占用人自願依本處所

訂期限騰空返還者

擬辦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免收之核定 國有財產於民國98年9月24日以前

被占用，本處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前

，占用人騰空返還者或其他特殊情

形
擬辦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申請(含寺廟)分期攤繳使用補償金

(期距內)

擬辦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積欠無權占用使用

補償金之處理

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積欠無權占用使用

補償金之處理

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不能送達占用

人或占用人拒絕繳納、未限期如數

繳納者，提起民事訴訟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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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拒絕騰空返還公用

房地之處理

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訴請法院排

除占用，並請求返還占用期間之使

用補償金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拒絕騰空返還公用

房地之處理

依刑法竊佔罪規定告訴，並提起附

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排除占用並返還

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法制人

員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處理方

式之報核

解除占用列管

擬辦 V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無權占用處理

作業

寺廟占用市地奉准訂定租約、暫以

無權方式繳納或簽報本府核准以現

況列管之無人管理寺廟，後續函請

民政局及所在地區公所，輔導寺廟

辦理登記或列冊管理
擬辦 V V 核定
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訴訟費用支應事宜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會計室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標的金額在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下

訴訟案件之延聘律師

擬辦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會計室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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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出庭、調解及更換法定代理人等事

宜之報核

擬辦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確定判決(債權憑證)聲請強制執行

等事項

擬辦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會計室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提起上訴，訴之追加、撤回或和解

事項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

員
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件之協

調處理

（一）一般案件

擬辦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丙 公用不動產被

占用案件之協

調處理

（二）特殊案件

擬辦 V V V V 核定
工程配

合科

依據「臺北市

市有公用不動

產被占用處理

作業要點」、

「臺北市寺廟

使用市有土地

處理要點」及

「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涉及跨局處複雜業務或一級機關首

長之書面質詢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一般性書面質詢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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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重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一般性、例行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

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做成決議，依法

辦理後續行政程序案件之用印案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法令、行政規則或本府一層核定政

策中，已明定由一級機關首長核決

業務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本府一層核決政策或計畫執行

之一般性業務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或府級任務編組

做成之決議，辦理後續一般性、執

行性業務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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